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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研究的興起為近年來特殊教育的新興潮流，而注意力

問題學生的出現率容易因為診斷標準或診斷工具的精確性而出現落差。ADHD的鑑定會

隨著定義與診斷標準而出現不同的調整，DSM系統是在研究上最常被引用的診斷標

準，自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五版DSM-5出版後，有關學習障礙的診斷標準也出現和

過去四版DSM-Ⅳ-TR的內容有所調整。在DSM-5不再以軸向分類，而將ADHD歸類於神

經發展性疾患之中，強調ADHD的成因可能源自於神經發展異常。另外DSM-5維持過去

DSM-IV-TR三個亞型之分類，並按功能與嚴重程度區分為輕中重三級；有關ADHD的盛

行率，五版的出現率推估也較過去提高，在性別比例上之推估也較精確。本文除針對

DSM-5對ADHD診斷說明作詳細介紹外，也與DSM-IV-TR中對ADHD診斷進行比較，同

時列舉國內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鑑定法做說明，最後提出對ADHD在未來鑑定與教學輔

導之建議，供研究者與實務教師參考。

關鍵詞：學習障礙、鑑定、DSM-5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以下簡稱ADHD）
研究的興起為近年來特殊教育的新興潮

流，注意力問題學生的出現率容易因為

診斷標準或診斷工具的精確性而出現落

差。國內研究者整理文獻回顧發現，

ADHD的出現率約佔學齡兒童1∼9％（孟
瑛如、謝瓊慧，2012），而這其中仍未
包 含 具 有 注 意 力 問 題 之 學 習 障 礙

（Learning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LD）學
生，故而在地狹人稠的台灣，或許出現

率是更高的。國外學者Lerner與Johns
（2012）則指出，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影
響4％到12％的學齡兒童，同時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和ADHD之間是會在兒童中並存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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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而ADHD兒童在美國學齡階段所
佔比例約有7.8％；Kauffman和Landrum
（2013）則指出學齡階段ADHD的盛行率
約在3%到5%之間，同時在男女性別的出
現率會有所差異。另外美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精神疾病診
斷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V/5th ed，以下
簡稱DSM-5）中則指出，ADHD的出現率
在兒童時期約為5％，在成人時期則約為
2.5％，另外在性別比例推估上則是男性
多於女性，比例約在2：1到3：1之間。

ADHD的鑑定會隨著定義與診斷標
準而出現不同的調整，DSM診斷系統是
在研究上最常被引用的診斷標準，自美

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五版DSM-5出版
後，有關ADHD的診斷也出現和過去四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TR，以下簡稱DSM-
IV-TR）（APA, 2000）所提略有調整。
ADHD在DSM-IV-TR被歸類於第一軸
向：通常初診斷於嬰兒期、兒童期、或

青春期疾患中的注意力缺失及決裂性行

為疾患（Attention-Deficit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一類，該類別下包括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其他未註明之注
意力缺失／過動疾患、品行疾患（Conduct 
D i s o r d e r,  312 .8）、對立性反抗疾患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318.81），
以及其他未註明之決裂性行為疾患。針對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再細分為注意力缺失
／過動，複合型（314.01）、注意力缺失
／過動，不專注型（314.00）、注意力缺
失／過動，過動―易衝動型（314.00）。

到DSM-5仍維持注意力缺失―過動疾
患的名稱（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由於新版的DSM已經取消軸向
分類，因此ADHD被歸類於第一部分：神
經發展性疾患（Neurodeve lopmenta l 
Disorders）（包含智能障礙、溝通疾患、

自閉症類群、注意力缺陷／過動疾患、特

定式學習疾患，以及動作疾患五類），其

中A D H D再細分為合併型（ 3 1 4 . 0 1 /
F90.2）、注意力不足型（314.00/F90），以
及過動―衝動型（314.01/F90.1）三類。

目前國內針對ADHD相關研究仍常
引用DSM-IV（APA, 2000）之診斷準
則。以下針對DSM-5有關ADHD之診斷做
說明，同時也與DSM-IV做比較。

一、�DSM-5中ADHD的診斷（譯自
DSM-5, 2013）

（一）診斷標準（DSM-5，pp.59-60）
（見表1）

（二）亞型（DSM-5，p.67）
1. 合併型314.01/F90.2：若同時符合準則

A 1（注意力缺乏）和準則A 2（過
動―衝動）並持續6個月。

2. 主要為注意力缺失型314.00/F90.0：若
符合準則A1（注意力缺乏）但未符合
準則A2（過動―衝動）並持續6個
月。

3. 主要為過動―衝動型314.01/F90.1：
若符合準則A2（過動―衝動）但未
符合準則A1（注意力缺乏）並持續6
個月。

（三） 嚴重程度分類（DSM-5，p.60-61）
1. 輕度：較少、即使有出現症狀超過這
些診斷準則要求的標準，這些症狀的

結果也不再或輕微造成社會或職業功

能的損傷。

2. 中度：症狀或功能損傷呈現介於輕度
和重度之間。

3. 重度：許多症狀超過這些診斷準則要
求的標準，或好幾種症狀特別嚴重、

貳、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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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SM-V中ADHD的診斷標準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診斷標準
A. 一個持續注意力缺陷和／或過動―衝動的模式，妨礙其功能或發展，特徵如下列1.和／或2.
1.注意力缺陷（Inattention）
下列九項注意力缺陷症狀中至少出現六項，且持續六個月以上，有適應不良現象，且
其表現未達應有之發展階段，同時對於社交和學業／職業的活動有直接負面影響。
註：這些症狀並非單獨地顯示出對立、反抗、敵意，或是失敗於了解作業或是教學過
程中。對於青年或是成年（指十七歲或是年齡更大），則必須至少符合五項症狀。
　a. 經常缺乏對細節的專注，或在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中粗心犯錯。（例如：忽視
或錯失細節）

　b. 經常在做作業或遊戲活動時不能專注持久。（例如：在上課時無法持續專注聆聽）
　c. 經常有聽而不聞的現象。（例如：即使在無明顯分散注意源的情形下，亦會呈現心
不在焉的現象）

　d. 常常不聽從指示，因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雜務或該做的事。（例如：可以開始工作，
但會迅速失焦或分心）

　e. 對於完成需要組織或按照順序的工作或活動有困難。（例如：在安排順序性的工作
上有困難、在物歸其位上有困難、在時間管理上極差、無法如期完成工作等）

　f. 常常逃避、厭惡或是抗拒需要持續專心的事物。（例如：學校作業、家事等）
　g. 常弄丟工作或活動的必要物品。（例如：家庭聯絡簿、鉛筆、課本、用具、鑰匙、
眼鏡、手機等）

　h. 經常因為外界刺激而分心。（對於青年或成年則可能包含無關的想法）
　i. 健忘。（例如：經常忘記做家事、幫忙跑腿；對於青年或成年則是忘記回電話、付
帳單和定時約會）。

2.過動和衝動
下列九項過動／衝動症狀中至少出現六項，且持續六個月以上，有適應不良現象，其
表現未達應有之發展階段，同時對於社交和學業／職業的活動有直接負面影響。
註：這些症狀並非單獨地顯示出對立、反抗、敵意，或是失敗於了解作業或是教學過
程中。對於青年或是成年（指十七歲或是年齡更大），則必須至少符合五項症狀。
　a. 經常坐立難安，手腳動來動去，或是身體在座位上扭動不停。
　b. 經常在需要保持坐在位子的情形下離開座位。（例如：在教室中離開自己座位）
　c. 經常在不適當的情境下過度跑來跑去或爬上爬下。（註：在青年或成年可能因為被
限制而感到焦躁不安）

　d. 經常不能好好的玩或是安靜地從事休閒活動。
　e. 舉止彷彿裝上馬達一般，沒有辦法持續做一件事而換來換去。（例如：不能夠持續
的或是舒適的保持安靜，當在餐廳、會議中，可能令他人感受到的是焦躁不安，或
是很難跟上進度）

　f. 經常多話。
　g. 經常在問題講完前搶著說出答案。（例如：接著說完別人的句子；在對話中無法等
待輪到他說）

　h. 經常在需輪流的團體活動或遊戲中不能等待。（例如：當排隊等待時）
　i. 常常打斷或干擾別人。（例如：干擾對話、遊戲或是活動；可能未經過詢問或得到
允許就使用他人物品；對於青年或成年可能是干擾或指責別人做的事情）。

B.數種注意力不足或過動―衝動的症狀會發在十二歲之前。
C. 數種注意力不足或過動―衝動的症狀發生於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情境。（例如：在
家、學校、或工作中；和朋友或其他親屬相處；在其他的活動裡）

D. 有明確證據顯示這些症狀會對社交、學業或是職業功能，造成妨礙或降低品質。
E. 這些症狀非發現於精神分裂症或另一個精神病的病程，同時也不能用其他精神疾病的
診斷做解釋（例如：情感性疾患、焦慮症、解離症、人格疾患、物質成癮或戒斷）。
資料來源：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V (5th ed.) :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pp.59-60). 
Washington, DC: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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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或是症狀結果有明顯損傷在社

會或職業功能。

（四）盛行率（DSM-5，p.61）
人口調查的推估中，ADHD在大部

分的文化中，孩童的發生率約為5％而成
人則約為2.5％。

（五）發展與進程（DSM-5，p.62）
許多父母會在當孩子正在學走路時

第一次觀察到過度的動作活動，但這些

症狀很難在四歲前高度變化的正常行為

做區分，ADHD大部分通常在國小階段被
辨識出來，而且注意力缺失變得較為顯

著和嚴重。該疾患到了青春期階段是比

較穩定的，但有些個案具有反社會行為

的惡化過程發展。大部分具有ADHD的個
案在青少年和成人階段其動作的過動症

狀會變得較不明顯，但會出現困難在不

安定、不專注、缺乏計畫和持續衝動，

有相當比例的ADHD兒童仍舊出現較重的
障礙直到成人。

在學前階段，主要明顯的是過動行

為，注意力缺失在國小階段才會變得較

為顯著；青少年階段過動的症狀（例

如：跑和爬）變得較不常見，而且坐立

不安或是內在焦躁不安、不安分或急躁

感的情形較受約束。在成人階段，除了

注意力缺失和不安定之外，衝動可能持

續出現問題即使當過動症狀已經減緩。

二、�ADHD在DSM-5與DSM-IV-TR
之比較

除在前言中提及，DSM-5不再以軸
向分類，而將ADHD歸類於神經發展性疾
患之中，強調ADHD的成因可能源自於神
經發展異常。另外，DSM-IV-TR針對過
動六項與易衝動三項分別描述診斷標

準，而在DSM-5中則將過動與衝動之診
斷標準予以整合為九項，在列舉行為特

徵上也更加明確，同時將ADHD按功能與

嚴重程度區分為輕中重三級；而過去四

版在閱讀疾患中強調家族模式的存在，

具有ADHD的兒童其一等親發生此疾患機
會較高，在五版則不再強調。此外，有

關ADHD的盛行率，五版的出現率推估也
較過去提高，在性別比例上之推估也較

過去四版來得精確。在出現年齡上亦由

七歲前更正為更謹慎的12歲前。有關
DSM-IV-TR與DSM-5之比較請參閱下列
表1-1。

從上表的結果來，ADHD的診斷在
DSM-5與DSM-IV-TR之間確實有不同之
處，除前段所描述不同之外，ADHD亞型
在四版與五版是一致的，但在五版中將

ADHD做等級上的分類，可以清楚瞭解
ADHD對社會以及職業功能的影響程度。
其他明顯不同則在於發生年齡，五版將

發生年齡延後到十二歲，考量到注意力

缺乏的兒童（或是具有ADD特質）是比
較晚才會被察覺的。對於成人的診斷與

四版相較下也有較多的敘述，同時精確

列出發生率及男女比率。由此可以發

現，DSM-5對於數學障礙的定義是採取
較廣泛的標準，同時對於成人診斷也有

其標準依循。

目前ADHD在國內並無專門的定義
與鑑定辦法，而將之歸類在情緒行為障

礙之中，關於ADHD鑑定工作主要依據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教育部，

2013b）辦法進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辦法第九條中提到情緒行為障

礙定義：本法⋯⋯所稱情緒行為障礙，

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

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

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前項

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

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

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

參、未來鑑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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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第一項所定

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

規定：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

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

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二、除學校

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

顯現適應困難；三、在學業、社會、人

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

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

得有效改善。

由上述鑑定辦法來看，僅說明

ADHD的困難在於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
著異常，導致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與

DSM-5或DSM-IV-TR對於ADHD診斷相
較下較不明確。在DSM-5診斷中，ADHD
必須符合注意力缺失或是過動―衝動的

準則，同時可以分出三類亞型。另一項

重點在於障礙年齡，關於情緒行為障礙

定義中並沒有明確說明障礙發生的年齡

或階段，但鑑定辦法適用於就學階段

（18歲前），但在DSM-5的診斷中，除
了說明ADHD會在十二歲前發生，同時其
症狀會延續到青少年與成人階段。

總結上述所言，統整DSM-5與國內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鑑定辦法，關於未來

ADHD鑑定與教學之議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關於鑑定

上述討論中可以發現，DSM-5相較
於DSM-IV-TR與國內鑑定辦法而言，不
論是在定義與亞型描述上，ADHD的診斷
較為完整，也提供較為明確的描述。雖

然目前國內對於ADHD之鑑定必須符合身
心障礙與資賦優異鑑定辦法中的情緒行

為障礙一類，但該法對情緒行為障礙的

定義仍顯得廣泛而無法明確聚焦ADHD的
特徵，因此必須參考精神科醫生之診

斷，而DSM-5所描述的準則便能提供鑑
定人員參考判讀使用。目前國內有ADHD
之相關鑑定工具，尤其是針對ADHD行為
特徵或學習特質進行篩選與診斷（林鋐

宇、周台傑，2010；孟瑛如、簡吟文、
陳虹君、張品穎、周文聿，2014；鄭麗
月，2007）。因此第一線之心評人員對
於測驗結果除了分數或百分等級之說

表1-1
DSM-IV-TR與DSM-V對ADHD診斷之比較
項目 DSM-V DSM-IV-TR
歸類／ 
軸向

第一部分
神經發展性疾患

第一軸向
通常初診斷於嬰兒期、兒童期、或
青春期的疾患

診斷標準 分為注意力缺失9項與過動―衝動9項 分為注意力缺失9項、過動6項以及
易衝動3項

亞型分類 合併型、注意力缺失、過動―衝動 合併型、注意力缺失、過動―衝動

嚴重程度 輕、中、重 無分類

出現年齡 12歲前 7歲前
發展進程 學前、小學、青少年到成年，

部分個案會隨年齡產生行為惡化
學前、小學、青少年到成年

盛行率 兒童為5％，成年為2.5％ 兒童為3∼5％，青少年與成年無明
確數據

性別差異 男女比在兒童期為2：1，在成年人則
為1.6：1

男女比4：1∼9：1之間

輔導季刊50-4_13_22-27主題論壇(ADHD)_孟瑛如 簡吟文.indd   26 2014/11/27   上午 10:10:58



27

明，更需要分析其行為特徵或特殊表

現，並且參考DSM-5中所描述與國內鑑
定辦法所定義，對於ADHD鑑定的結果解
釋將能更具適切性，也讓家長或普通班

老師能更清楚瞭解。

二、關於教學輔導

ADHD因其行為特徵常對於教師班
級經營造成困擾，考量DSM-5在列舉行
為特徵上的更加明確，有關ADHD教學與
輔導部份，孟瑛如與簡吟文（2014a）從
策略和環境調整提出幾項建議：

1. 給予明確的指令：教師在指派工作或
作業時，語氣和指令必須明確，切勿

使用暗示或是隱喻的言語。

2. 學習步驟化：對於較為困難的教材或
問題，教師可以將之分成幾個簡單的

步驟，引導學生逐步完成。

3. 座位安排：在課堂學習時，老師往往
無法兼顧到學生的注意力問題。當老

師發現學生注意力不易集中時，可以

將座位安排在較靠近老師的地方，便

於老師提醒學生。

4. 技巧性提示：當學生無法專注時，利
用一些技巧來提醒學生，如輕拍肩

膀、給予小紙卡或是便條紙（需寫明

指導話語）；老師也可以用口語方式

來引導，如：「現在大家都看著黑板

（眼神注視不專注的學生）。好，大

家一起看黑板⋯⋯」

5. 明確的契約和獎勵：可以和學生約法
三章，完成他應該完成的事項，教師

需明白告訴學生，他有哪些事情應該

完成，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6. 發掘學生的優點：老師可以靜下心來
觀察學生的優點和可取之處。不要一

味將焦點放在「問題」上，其實，他

們也是有活潑可愛的一面。

關於ADHD的注意力問題，已有學
者提出運用系統性與結構性的訓練來提

升具有注意力問題的兒童（孟瑛如、簡

吟文，2014a,b），將注意力訓練適度融
入特殊需求課程之中，同時配合系統化

教材結合遊戲本位課程與互動來增進正

向注意力之表現，讓ADHD兒童能充份發
展潛能與掌握自己的學習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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